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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 

三、其他假別： 

教職員工除例休假、寒暑假及特別

休假外，其他假別給假如下 

假 別 
給假
日數 

請假原
因 

證 件 薪  資 說        明 

事 假 全 年
合 計
14
日 ，
其 中
家 庭
照 顧
假 全
年 7
日 為
限 、
身 心
調 適
假 /
舒 心
假 全
年 3
日 為
限。 

因事必
須本人
處理 

免附
證明
文件 

職工不
給 
 
教師請
事假、
家庭照
顧假、
身心調
適假合
計超過
7 日部
份需按
日扣除
薪給。 

1. 事假每年
准 給 14
日，家庭
照顧假及
身心調適
假 / 舒 心
假，請假
日數併入
事 假 計
算。 

2.事假一次
不得超過
5 日。 

家 庭
照 顧
假 

家庭成
員預防
接種、
發生重
病或重
大事故
須親自
照 顧
時。 

預 防
接 種
通知、
醫 師
診 斷
書。 

身心 
調適假
(教師) 

/ 
舒心假
(職員工) 

調適身
心需要 

免 附
證 明
文件 

公 傷
假 

所需
時間 

因執行
職務受
傷需治
療或休
養時。 

職 業
傷 害
報 告
表 及
醫 師
診 斷
書。 

按原領
薪資額
度支給
公傷墊
付款及
公傷補
償費 

1. 治療終止
時如因身
心障礙符
合勞保殘
廢規定且
不堪勝任
工作時，應
予命令退
休。 

2.醫師診斷
書應請醫
師記載療
養所需日
數。 

 

第十一條  特別休假及其他假別 

三、其他假別： 

教職員工除例休假、寒暑假及特別

休假外，其他假別給假如下 

假 別 
給假
日數 

請假 
原因 

證 件 薪   資 說        明 

事 假 全年
合計
14
日，
其中
家庭
照顧
假全
年 7
日為
限。 

因事必
須本人
處理 

免附證
明文件 

職工不
給 
 
教師依
說明 

1.事假每年
准 給 14
日，因親屬
發生重大
事故申請
家庭照顧
假每年准
給 7日，其
請假日數
併入事假
計算。教師
請假超過 7
日部份需
按日扣除
薪給。 

2.事假一次
不得超過 5
日。 

家 庭
照 顧
假 

家庭成
員預防
接種、
發生重
病或重
大事故
須親自
照 顧
時。 

預防接
種 通
知、醫
師診斷
書。 

公 傷
假 

所需
時間 

因執行
職務受
傷需治
療或休
養時。 

職業傷
害報告
表及醫
師診斷
書。 

按原領
薪資額
度支給
公傷墊
付款及
公傷補
償費 

1.治療終止
時 如 因 心
神 喪 失 或
身 體 殘 廢
符 合 勞 保
殘 廢 規 定
且 不 堪 勝
任工作時，
應 予 命 令
退休。 

2.醫師診斷
書應請醫
師記載療
養所需日
數。 

 

1. 為 友 善

校 園 職

場環境，

增 訂 教

師「身心

調適假」

及 職 員

工「舒心

假」， 全

年 核 給

三日，請

假 日 數

併 入 事

假計算。 

2. 依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利 公

約規定，

修 正 關

於 身 心

障 者 的

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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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請假 

一、請假： 

(略) 

二、給假最小單位： 

(一)產假及原住民族假以日計算。 

(二)遷調假不得分次申請。 

(三)寒暑假休假以半日計(限上半日  

或下半日)。 

(四)身心調適假、舒心假、陪產檢

假及陪產假以小時計。 

(五)其餘各種假別之請假均以半小

時計，另特別休假限上班後或

下班前連續申請。 

（以下略） 

第十二條  請假 

一、請假： 

(略) 

二、給假最小單位： 

(一)產假及原住民族假以日計算。 

(二)遷調假不得分次申請。 

(三)寒暑假休假以半日計(限上半日

或下半日)。 

(四)陪產檢假及陪產假以小時計。 

(五)其餘各種假別之請假均以半小

時計，另特別休假限上班後或

下班前連續申請。 

 

（以下略） 

新增身心調

適假、舒心

假請假最小

單位。 

 


